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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辦理直轄市與縣（市）政府

推動性別平等業務輔導獎勵



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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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13年行政院辦理直轄市與縣(市)政府推動性別

平等業務輔導獎勵計畫」評核結果

二、「116年行政院辦理直轄市與縣(市)政府推動性別

平等業務輔導獎勵計畫」評核準備

三、行政院推動地方政府性別平等業務輔導作業(114-

115年)



一、「113年行政院辦理直轄市與縣(市)政府

推動性別平等業務輔導獎勵計畫」

評核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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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新竹縣政府

苗栗縣政府、南投縣政府

屏東縣政府、宜蘭縣政府

臺東縣政府、新竹市政府

嘉義市政府、金門縣政府(10)

4

臺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臺中市政府

高雄市政府、雲林縣政府、花蓮縣政府(6)

優 等

甲

等

(一)獲獎機關

新竹縣政府

金門縣政府
(2)獎

步

進

必評項目

 本次計有20個地方政府參與評比(桃園市及彰化縣政府連續2屆獲得優等，113年申請免評)。

 本次優等、甲等獲獎比率占80%(16/20)，較前次(111年)獲獎占68%(13/19)，提升12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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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參選項目

自行參選
項目

【第一階段】

收件

【第二階段】初審

由評審委員書審

(擇三分之一)

進入複審

【第三階段】複審

召開會議

(機關簡報及評審)

獲選案件

創新獎 24案 10案 8案

直轄市組 11案 4案 4案

縣(市)組 13案 6案 4案

故事獎 28案 10案 10案

直轄市組 13案 5案 5案

縣(市)組 15案 5案 5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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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平等創新獎
機關 獲選案件名稱

直轄市組
4案

臺北市政府 臺北罩得住x性騷擾防堵全進化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點亮新北性平友善之光-CEDAW城市報告推動計畫

桃園市政府婦幼發展
局

孕轉好心情傾聽伴妳行-全國首創產後憂鬱心理諮商

高雄市政府觀光局 「性別友善旅宿」-打造一座歡迎所有性別樣貌的觀光城市

縣(市)組
4案

新竹縣政府文化局
全國義民祭在新竹縣：突破傳統刻板印象延續傳承種子-首

度邀請女性司儀及祝禱生

雲林縣政府社會處 歲月「療」天室-友善婦女心樹洞

屏東縣政府衛生局 提升男性受暴求助關懷宣導計畫

臺東縣政府社會處 45+的幸福加值人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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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 獲選案件名稱

直轄市組

5案

臺北市政府

民政局

無邊際彩虹—跨越邊際

相愛成家

新北市三峽

區公所

守護家園的三心二力

（初心細心耐心＆女力

與意志力）有木里-新

北標竿型示範防災社區

及全國績優韌性社區

桃園市政府

經濟發展局

陽光女力-在永續能源

散發Women光芒

臺中市政府

運動局

聽奧世界紀錄保持人

田徑女將臺中之光許

樂

臺南市政府

社會局

女力開駛開創帥氣新職

場-女性化學槽車司機

脫貧的故事

機關 獲選案件名稱

縣(市)組

5案
新竹縣政府教

育局

不怕困「男」，也要月

來月懂妳

南投縣政府 嬌(茭)農回鄉 一新翻

轉客家庄

彰化縣環境

保護局

滿載女力的清潔車

雲林縣消防局 鍋杓、鐵鎚與救護車六

合鳳凰救護義消分隊長

-伶姐對雲林的疼惜

宜蘭縣政府 蘭媽的四重宇宙-我防

暴我驕傲

性別平等故事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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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組
(直轄市)

第2組
(縣市)

第3組
(縣市)

配分 106 108 110

平均得分 93.55 83.74 70.83

中位數 92.67 84.96 -

最高 98.86 92.56 -

最低 88.24 70.51 -

註：第1組：配分(106分)：含原始總分100分、加分項目5分、特殊加分1分。

第2組：配分(108分)：含原始總分100分、加分項目6分、特殊加分2分。

第3組：配分(110分)：含原始總分100分、加分項目8分、特殊加分2分。

(二)各組得分情形 得分概況



需加油項目

四、提升女性公共參與情形

9

評分項目
配分

(A)

平均得分

(B)

占配分

B/A*100

一、基本項目 16 14.92 93.25%

二、性別主流化實施情形 30 26.18 87.27%

三、CEDAW辦理情形 11 10.20 92.73%

四、提升女性公共參與情
形

19 14.86 78.21%

五、推動及落實性別平等
情形

24 22.31 92.96%

主要係對農、漁、工會及人民團

體推動性別平等之「推動措施」、

「工會理監事任一性別比率1/3達

成率」，表現不佳。

第 1 組 【5個直轄市】

評分項目計有4項均達

8成5以上的優良表現!

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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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項目
配分

(A)

平均得分

(B)

占配分

B/A*100

六、加分項目 5 5 100%

七、扣分項目 -0.7

「全部機關」均得到滿分(5分)。

1.有3機關被扣分。

2.主要扣分原因：

(1)有關違反性別平等經監察院彈劾、糾正之案件並歸責於機關者，依情節認定酌予

扣分。

(2)因明顯重大性平事件或違反性別平等行為者，酌予扣分。

加分項目

扣分項目

第 1 組 【5個直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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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項目
配分

(A)

平均得分

(B)

占配分

B/A*100

一、基本項目 17 13.61 80.06%

二、性別主流化實施情形 32 24.97 78.03%

三、CEDAW辦理情形 11 8.79 79.91%

四、提升女性公共參

與情形
18 13.72 76.22%

五、推動及落實性別

平等情形
22 16.79 76.31%

第 2 組

需加油項目
四、提升女性公共參與情形

主要係對農、漁、工會及人民團

體推動性別平等之「推動措施」、

「工會理監事任一性別比率1/3

達成率」，表現不佳。

【13個縣市】整體

評分項目均達7成5

以上!

五、推動及落實性別平等情形

主要係「提升女性經濟力」得分

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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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組

有4個得到滿分；其餘平均4.22分，

占配分70.33%。

加分項目

1. 計有3機關被扣分。

2. 主要扣分原因：

(1)未依性別平等教育法有關校園性侵害、性騷擾及性霸凌之防治相關規定處理。

(2)資料錯置、資料內容不符。

扣分項目

評分項目
配分

(A)

平均得分

(B)

占配分

B/A*100

六、加分項目 6 4.22 70.33%

七、扣分項目 -0.62

【13個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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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組 【2個縣市】

 離島相較於臺灣本島資源取得較為不易、人員異動大等因素，
列為第3組。

評分項目
配分

(A)

平均得分

(B)

占配分

B/A*100

一、基本項目 17 9.23 54.29%

二、性別主流化實施情形 40 27.50 68.75%

三、CEDAW辦理情形 11 6.13 55.73%

四、提升女性公共參與情形 14 9.76 69.71%

五、推動及落實性別平等情形 18 14.18 78.78%

整體

評分項目僅1項達

7成以上。



組別 第1組 第2組 第3組

配分(A) (1分) (2分) (2分)

八、特殊加分

平均得分(B)
0.78 1.44 1.4

最高分 0.89 1.66 -

最低分 0.61 0.86 -

占配分
B/A*100

78%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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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特殊加分項目
項目 說明

主持人出

席層級

長官重視程度。

如：市(縣)長親自

出席

簡報表現 簡報人員對性平業

務報告之流暢度、

熟悉度。

資料呈現 提供評審委員查核

佐證資料之呈現。

整體表現 機關人員對性平業

務之熟悉度及實地

訪評當日之積極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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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縣)長親自主持性平會議，
展現對性平業務支持與重視。

強化跨局處協助與合作，
將性別平等納入各機關業務。

強化性別意識培力，提升同
仁性別敏感度、性別觀點。

製作性平工作手冊，提升同仁
熟稔性平業務及業務傳承。

1

2

3

推動成功的關鍵

4

5

6

增進機關深化與運用性別主
流化工具，發掘業務領域中
的性別議題。

加強與民間私部門合作推動
性別平等，營造性別友善環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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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16年行政院辦理直轄市與縣(市)政府

推動性別平等業務輔導獎勵計畫」

評核準備



修正年度

• 將原「115年行

政院辦理直轄

市與縣(市)政府

推動性別平等

業務輔導獎勵

計畫畫」修正

為「116年」。

評審業務期間

• 114至115年。

• 113 年推展性

別平等工作項

目具優良成效

者，納入加分

項目。

必評項目

作業時程

• 機關自評：

116年6月1日至

6月30日。

• 實地訪評：

116年8月至10

月。

自行參選

作業時程

• 機關提出申請

及寄送書面資

料：116年6月1

日至6月30日。

• 委員評審：116

年8月至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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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修正重點

自113年起「行政院辦理直轄市與縣(市)政府推動性別平等業務輔導獎勵計畫」與「中央對直轄市與縣

(市)政府執行社會福利績效實地考核實施計畫」於同一年度實施，為避免同仁過度負荷及確保性平業

務辦理品質，延後一年辦理。(本院秘書長114年4月21日院臺性平長字第1145003919號函)



必評項目 (分3組)

一. 基本項目

二. 性別主流化實施情形

三. CEDAW辦理情形

四. 提升女性公共參與情形

五. 推動及落實性別平等情形

六. 加分項目

七. 扣分項目

自行參選項目
(分2組，自行參選)

• 性別平等創新獎

• 性別平等故事獎

• 性別平等傑出貢獻獎(新增)

各地方政府最多提2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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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評審項目



必評項目 組別
第1組

(直轄市)
第2組
(縣市)

第3組
(縣市)

一、基本項目 14 (16) 18 (17) 18 (17)

二、性別主流化實施情形。 32 (30) 32 40

三、 CEDAW辦理情形。 10 (11) 10 (11) 10 (11)

四、提升女性公共參與情形。 19 20(18) 14

五、推動及落實性別平等情形。 25(24) 20(22) 18

六、加分項目。 5 6 8

七、扣分項目。 - - -

特殊加分 1 2 2

總計 106 108 110

19

(三) 評審項目配分

註：括號為113年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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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標準 113年 116年

(一)辦理性別平等

業務人力編列

情形。

2.性別業務人力之熟悉度、

專業程度。

2.(2)承辦性騷擾業務人員對性騷擾處理機
制之熟悉度、專業程度評核。(新增)

實際從事研擬機關內部性騷擾防治政策及法規、

性騷擾事件受理申訴及調查程序作業、性騷擾防

治教育與宣導等相關業務之專責、兼辦人員。

(二)性別平等政策、

計畫制定及執

行成效。

1.府層級統合型性別平等政策/計畫。(新增)

由府層級主導推動性別平等推動之上位政策或計

畫，包括豐富度、完整度。(第1組)

一、基本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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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標準 113年 116年

(二)性別意識

培力課程

參訓及辦

理情形。

1.機關公務人員參訓情形。

(2)性別平等業務相關人員

每年參訓 6小時以上進

階課程比率。

1.機關人員參訓情形。

(2)性別平等業務相關人員及性騷擾防治業務人員
每年參訓6小時以上進階課程比率。

(4)機關其他專任人員每年參訓2小時之比率。
(新增)

機關自僱且不具公務人員身分之專任人員、駐衛警察及

工友（含技工、駕駛）。

4.性別意識培力(含性騷擾防治知能)課程辦理成
效。(新增)

實地訪評當天抽取出席人員1名進行面談瞭解(熟悉度)。

二、性別主流化實施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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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標準 113年 116年

(三)性別預

算編列

情形。

4.編列之性別預算項目包括

重要性別平等政策、性別

平等相關法規、性別主流

化以及經性別影響評估之

計畫或業務項目。

(1)是，上開各類至少 1項。

(2)否。

4.編列之性別預算項目包括重要性別平等政策、性別平等相

關法規、性別主流化以及經性別影響評估之計畫或業務項

目。

(1)是，上開各類至少2項。(第1組、第2組)

(2)否。

5.追蹤年度性別預算執行情形。(新增)

是1分、否0分。(第1組、第2組)

二、性別主流化實施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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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標準 113年 116年

(四)性別影

響評估

辦理情

形。

2.性別影響評估辦理品質。

(1) 運用性別統計及性別分析，

找出性別議題之情形。

(2) 依據性別影響評估結果，

調整計畫、法案等內容之

情形。

2.性別影響評估辦理品質及計畫落實情形。

(1)性別資料使用與分析。

運用質化或量化之性別統計及性別分析之妥適性及完整性，

檢視性別落差與需求，進行原因與影響分析，並確認性別

議題情形。

(2)回應評估結果之情形。

依據性別影響評估結果，調整計畫、法案等內容之情形。

(3)計畫落實執行情形。(新增) (第1組、第2組)

由機關就評審業務期間自行擇選5案，撰寫該計畫於執

行期間或執行完畢時，所訂性別目標或採行策略之辦

理情形。

二、性別主流化實施情形



24

衡量標準 113年 116年

(五)性別統計

與分析辦

理情形。

1.性別統計辦理情形

一級單位及所屬一級

機關（構）新增1項以

上性別統計或新增複

分類之機關涵蓋率。

1.性別統計辦理情形

(1)一級單位及所屬一級機關（構）新增與業務相關性別

統計或新增複分類之機關涵蓋率。

新增「項數」：除輔助單位(人事、主計、政風)新增

項數為1項外，餘均須新增2項。 (第1組、第2組)

新增與業務相關性別統計：配合施政計畫、性別影

響評估、業務、法令增修等，而新增指標或修改統

計報表，不包含新增年度別。

二、性別主流化實施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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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標準 113年 116年

(五)性別統計

與分析辦

理情形。

3.性別分析之品質。

依性別分析報告之性

別資料分析及應用深

化程度予以質性評分。

3.性別分析之品質。

(1)性別資料使用與分析：

依報告主題所蒐集質化或量化資料之妥適性及完整性(含

交織性分析)，以及依性別資料闡述說明性別議題之品質。

運用以「性別」為基礎的相關事實資料，並增加性別統

計複分類進行交織分析。

(2)應用深化程度：

依報告分析之性別題議題，提出因應策略(含分工)，並說

明納入業務之執行情形。

依據性別分析報告之結論或建議，調整計畫資源配置，

或延伸發展其他計畫以處理相關議題。

二、性別主流化實施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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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標準 113年 116年

(一) 推動在地

落實

CEDAW

(第1組、第2組)

(一) 109-112年

CEDAW教育訓練。

在地落實CEDAW各條權利及歷次國家報告結論性意見與建議

之現況檢討及策進作為。

1.檢討：

運用CEDAW條文檢視該權利面向的現況，並說明問題需求。

就轄內各面向婦女權利及性別人權現況，進行檢視及檢討，

針對問題及待改善之處，提出具在地特色之具體策進作為。

2.策進作為：

依前項檢討內容提出之策進作為，須具備妥適性及可行性，預

期成效確實有助於保障及提升婦女權益及性別人權。

運用質化/量化方法說明策進作為達成情形。

三、CEDAW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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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標準 113年 116年

(一) 1.直轄市政府副首長、

幕僚長、一級單位主

管，及所屬一級機關

首長、副首長、幕僚

長女性代表性係數。

5. 本項均包含人事、主計及政

風人員。

5.本項排除人事、主計及政風一

條鞭人員。

(一) 6.女性一級單位處(局)長

及所屬一級機關首長達

三分之一以上之情形。

111年及 112年度女性主管人數

與比率。

114年及115年度女性一級單位處

(局)長及所屬一級機關首長達三分

之一之情形。

四、提升女性公共參與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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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標準 113年 116年

(一)消除性別刻板

印象、偏見與歧視

之政策措施。

1.依品質及執行成效評分。

2.政策措施之辦理機關涵

蓋情形。

1.議題面向多元(第1組、第2組)

政策措施之議題應具備多元面向，如家庭、

教育文化、社會參與面向、媒體面向等。

2.依品質及執行成效評分。

(三) 提升女性經濟

力。

1.辦理女性就創業課程。

2.其他政策措施。

1.(2)向民間團體或企業推動性平之政策措施。

(第1組、第2組)

2.提升女性勞參率。(第1組、第2組)

114年較113年提升、115年較114年提升：

或未提升但經分析原因並據以提出積極策

進作為。

5、推動及落實性別平等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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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 116年

11.其他。 11.113年推展性別平等工作項目具優良成效者。

(每項最高1分，加總最高2分) (新增)

12.其他。

7、加分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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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 116年

8. 有關違反性別平等經監察院彈劾、糾正之案

件並歸責於機關者，依情節認定酌予扣分。

4.未於本院規定期間內上傳評核資料者，得不列優等、

甲等等第。 (新增)

5.有關違反性別平等經監察院彈劾、糾正之案件且歸責

於機關者，得不列優等、甲等。

(2)評審資料範圍期間為113年1月1日至116年6月30日，

以接續113年度評審資料範圍期間。

各扣分項目除第5點外，其餘各點之資料範圍為113年

至115年。(新增)

8、扣分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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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 116年

1.主持人出席層級。

2.簡報表現。

3.資料呈現。

4.整體表現等。

1.受評機關開場及綜合座談主持人出席層級。

2.簡報人員層級與簡報表現。

3.資料呈現、現場回應之完整性與積極度。

4.整體表現。

9、特殊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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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政院推動地方政府性別平等業務

輔導作業(114-1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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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112年-113年)成效

近2屆(109年及111年)評核成績均列為

「乙等」或「不列等」之縣(市)政府，計有5機關

參與推動性別平等推動策略之實地專案輔導，

本次評審結果成績均有進步，其中

2機關獲得「甲等」及「性別平等進步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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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性別平等

業務共識營

 預計於115年
舉辦。(視預算

規劃)

 邀請第23屆金

馨獎優等機關

合作辦理共識

營。

實地專案輔導

 113年評審結果評定

為「乙等」或「不

列等」之地方政府。

 擬訂個別化輔導策

略。

交流輔導獎勵

計畫評審結果

 地方政府將評核

結果提報婦權會/

性平會進行檢討

與精進，視需要

邀請性平處派員

參與會議。

經常性諮詢

 性平處安排同

仁擔任各地方

政府諮詢窗口，

提供建議與相

關資訊。

推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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